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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

和推动电镀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

善环境，制定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三级，Ⅰ级为国际清洁生产领

先水平；Ⅱ级为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Ⅲ级为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发展，本评价指标体系将适时修订。

本指标体系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表面工程协会清洁生产指导工作委员

会、北京表面工程协会。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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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规定了电镀和阳极氧化企业（车间）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指标体系将清

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及装备指标、资源和能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污染物产生指标、产品特征指标和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电镀和阳极氧化企业（车间）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

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环境领跑者等

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标体系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

于指标体系。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1900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AQ 5202 电镀生产安全操作规程

AQ 5203 电镀生产装置安全技术条件

GB/T 21543-2008 工业用水节水 术语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91号）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试行稿)(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 2013年第 33号公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 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13年 2月 27日第 2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暂缓执行 2014年底淘汰氰化金钾电镀金及氰化亚金钾镀金工艺规

定的通知（发改产业[2013]1850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21900、GB 17167、GB 18597、GB/T 21543-2008、GB/T 24001、AQ 5201、AQ 5203、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试行稿)所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标体

系。

3.1 清洁生产

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

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

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由相互联系、相对独立、互相补充的系列清洁生产水平评价指标所组成的，用于评价清

洁生产水平的指标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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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产工艺及装备指标

产品生产中采用的生产工艺和装备的种类、自动化水平、生产规模等方面的指标。

3.4 资源能源消耗指标

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资源与能源量等反映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

3.5 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生产过程中所产生废物可回收利用特征及回收利用情况的指标。

3.6 污染物产生指标

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

3.7 产品特征指标

影响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产品性能、种类和包装，以及反映产品贮存、运输、使用和废

弃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等指标。

3.8 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对企业所制定和实施的各类清洁生产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和措施的要求，包括执行环保

法规情况、企业生产过程管理、环境管理、清洁生产审核、相关环境管理等方面。

3.9 指标基准值

为评价清洁生产水平所确定的指标对照值。

3.10 指标权重

衡量各评价指标在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

3.11 指标分级

根据现实需要，对评价生产评价指标所划分的级别。

3.12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根据一定的方法和步骤，对清洁生产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计算得到的数值。

3.13 取水量

工业企业直接取自地表水、地下水和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

产品的总量。

3.14 用水量

在确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内，使用的各种水量的总和，即新水量和重复利用水量之和。

3.15 重复利用水量

在确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内，使用的所有未经处理和处理后重复使用的水量的总和，即

串联水量和循环水量的总和。

3.17水重复利用率

指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利用的水量和直接

或经处理后回收再利用的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

3.18 金属综合利用率

指衡量金属原料在电镀产品的利用和金属废料转化资源的综合指标。

3.19 直流母线压降

指电镀整流器输出端的电压与电镀槽极杠之间电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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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自动化电镀生产线

自动电镀生产线是按一定电镀工艺过程要求将有关镀槽、镀件提升转运装置、电器控制

装置、电源设备、过滤设备、检测仪器、加热与冷却装置、滚筒驱动装置、空气搅拌设备及

线上污染控制设施等组合为一体的总称。

3.21 半自动化电镀生产线

半自动电镀生产线是在生产线上设导轨，行车在导轨上运行从而输送镀件在镀槽中进行

加工，工人手控行车电钮进行操作，称为半自动化电镀生产线。

3.22 阳极氧化

金属制件作为阳极在一定的电解液中进行电解，使其表面形成一层具有某种功能（如防

护性，装饰性或其他功能）的氧化膜的过程。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指标选取说明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进行本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根据评

价指标的性质，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

定量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等有关清洁生产

最终目标的指标，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定性指标根据国

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

等选取，用于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4.2 指标基准值及其说明

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

在定量评价指标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本要求的

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是我国电镀行业发展

实际情况，多年来已经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的审核报告。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

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是否采用电镀行业污染防治措施，按“是”

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4.3 指标体系

电镀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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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综合电镀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及

装备指标
0.33

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① 0.15

1. 民用产品采用低铬⑨
或三

价铬钝化

2.民用产品采用无氰镀锌

3.使用金属回收工艺

4.电子元件采用无铅镀层替

代铅锡合金

1. 民用产品采用低铬⑨
或三价铬钝化

2.民用产品采用无氰镀锌

3.使用金属回收工艺

2 清洁生产过程控制 0.15

1.镀镍、锌溶液连续过滤

2.及时补加和调整溶液

3.定期去除溶液中的杂质

1.镀镍溶液连续过滤

2.及时补加和调整溶液

3.定期去除溶液中的杂质

3 电镀生产线要求 0.4

电镀生产线采用节能措施
②
，

70%生产线实现自动化或半

自动化
⑦

电镀生产线采用节能措施
②
，

50%生产线实现半自动化⑦
电镀生产线采用节能措施

②

4 有节水设施 0.3
根据工艺选择逆流漂洗、淋洗、喷洗，电镀无单槽清洗等节

水方式，有用水计量装置，有在线水回收设施

根据工艺选择逆流漂洗、喷淋等，

电镀无单槽清洗等节水方式，有用

水计量装置

5
资源消耗指

标
0.10

*单位产品每次清洗取

水量
③

L/m2 1 ≤8 ≤24 ≤40

6 0.18 锌利用率
④ % 0.8/n ≥82 ≥8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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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资源综合利

用指标
7 铜利用率

④ % 0.8/n ≥90 ≥80 ≥75

8 镍利用率
④ % 0.8/n ≥95 ≥85 ≥80

9 装饰铬利用率
④ % 0.8/n ≥60 ≥24 ≥20

10 硬铬利用率
④ % 0.8/n ≥90 ≥80 ≥70

11 金利用率
④ % 0.8/n ≥98 ≥95 ≥90

12 银利用率
④
（含氰镀银） % 0.8/n ≥98 ≥95 ≥90

13 电镀用水重复利用率 % 0.2 ≥60 ≥40 ≥30

14

污染物产生

指标
0.16

*电镀废水处理率⑩ % 0.5 100

15

*有减少重金属污染物污染预

防措施
⑤

0.2 使用四项以上（含四项）减少镀液带出措施 至少使用三项减少镀液带出措施

*危险废物污染预防措施 0.3
电镀污泥和废液在企业内回收或送到有资质单位回收重金属，交外单位转移须提供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

16
产品特征指

标
0.07 产品合格率保障措施

⑥ 1

有镀液成分和杂质定量检测

措施、有记录；产品质量检测

设备和产品检测记录

有镀液成分定量检测措施、有记录；有产品质量检测设备和产品

检测记录

17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执行情况 0.2
废水、废气、噪声等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主要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18 *产业政策执行情况 0.2 生产规模和工艺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产业政策

19
环境管理体系制度及清洁生产

审核情况
0.1

按照 GB/T 24001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程序

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按照国

拥有健全的环境管理体系和完备的管理文件；按照国家和地方要

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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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管理指标

0.16

家和地方要求，开展清洁生产

审核

20 *危险化学品管理 0.10 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21 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管理 0.1

非电镀车间废水不得混入电

镀废水处理系统；建有废水处

理设施运行中控系统，包括自

动加药装置等；出水口有 pH

自动监测装置，建立治污设施

运行台账；对有害气体有良好

净化装置，并定期检测

非电镀车间废水不得混入电镀

废水处理系统；建立治污设施

运行台账，有自动加药装置，

出水口有 pH自动监测装置；对

有害气体有良好净化装置，并

定期检测

非电镀车间废水不得混入电镀

废水处理系统；建立治污设施

运行台账，出水口有 pH自动监

测装置，对有害气体有良好净

化装置，并定期检测

22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 0.1 危险废物按照 GB 18597等相关规定执行

2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0.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符合 GB17167标准

24 *环境应急预案 0.1 编制系统的环境应急预案并开展环境应急演练

注：带“*”号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

1 使用金属回收工艺可以选用镀液回收槽、离子交换法回收、膜处理回收、电镀污泥交有资质单位回收金属等方法。

2 电镀生产线节能措施包括使用高频开关电源和/或可控硅整流器和/或脉冲电源，其直流母线压降不超过 10%并且极杠清洁、导电良好、淘汰高耗能设备、使用清洁燃料。

3 “每次清洗取水量”是指按操作规程每次清洗所耗用水量，多级逆流漂洗按级数计算清洗次数。

4 镀锌、铜、镍、装饰铬、硬铬、镀金和含氰镀银为七个常规镀种，计算金属利用率时 n为被审核镀种数；镀锡、无氰镀银等其他镀种可以参照“铜利用率”计算。

5 减少单位产品重金属污染物产生量的措施包括：镀件缓慢出槽以延长镀液滴流时间（影响产品质量的除外）、挂具浸塑、科学装挂镀件、增加镀液回收槽、镀槽间装导

流板，槽上喷雾清洗或淋洗（非加热镀槽除外）、在线或离线回收重金属等。

6 提高电镀产品合格率是最有效减少污染物产生的措施，“有镀液成分和杂质定量检测措施、有记录”是指使用仪器定量检测镀液成分和主要杂质并有日常运行记录或委外



7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检测报告。

7 自动生产线所占百分比以产能计算；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电镀企业（车间）对生产线自动化没有要求。

8 生产车间基本要求：设备和管道无跑、冒、滴、漏，有可靠的防范泄漏措施、生产作业地面、输送废水管道、废水处理系统有防腐防渗措施、有酸雾、氰化氢、氟化物、

颗粒物等废气净化设施，有运行记录。

9 低铬钝化指钝化液中铬酸酐含量低于 5g/l。

10 电镀废水处理量应≥电镀车间（生产线）总用水量的 85%（高温处理槽为主的生产线除外）。

11 非电镀车间废水：电镀车间废水包括电镀车间生产、现场洗手、洗工服、洗澡、化验室等产生的废水。其他无关车间并不含重金属的废水为“非电镀车间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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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阳极氧化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及

装备指标
⑥

0.4

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0.2

1.除油使用水基清洗剂；

2.碱浸蚀液加铝离子络合剂以

延长寿命；

3.阳极氧化液加入添加剂以延

长寿命；

4. 阳极氧化液部分更换老化

槽液以延长寿命；

5.低温封闭

1.除油使用水基清洗剂；

2.碱浸蚀液加铝离子络合

剂；

3.硫酸阳极氧化液添加具

有α活性羟基羧酸类物质。

1.除油使用水基清洗剂；

2.硫酸阳极氧化液添加具有α活性

羟基羧酸类物质

2 清洁生产过程控制 0.1

1. 适当延长零件出槽停留时

间，以减少槽液带出量；

2. 使用过滤机，延长槽液寿命

适当延长零件出槽停留时间，以减少槽液带出量

3 阳极氧化生产线要求 0.4
生产线采用节能措施

①
，70%生

产线实现自动化或半自动化
④

生产线采用节能措施
①
，

50%生产线实现自动化或

半自动化
④

阳极氧化生产线采用节能措施
①

4 有节水设施 0.3

根据工艺选择逆流漂洗、淋洗、

喷洗，阳极氧化无单槽清洗等

节水方式，有用水计量装置，

有在线水回收设施

根据工艺选择逆流漂洗、喷淋等，阳极氧化无单槽清洗等节水

方式，有用水计量装置

5
资源消耗指

标
0.15

*单位产品每次清洗取

水量
②

L/m2 1 ≤8 ≤2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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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6
资源综合利

用指标
0.1

阳极氧化用水重复利

用率
% 1 ≥50 ≥30 ≥30

7

污染物产生

指标
0.15

*阳极氧化废水处理率 % 0.5 100

8

*重金属污染物污染预放措施③ 0.2
使用四项以上（含四项）减少

槽液带出措施
③

使用四项以上（含四项）减

少槽液带出措施
③

至少使用三项减少槽液带出措施
③

*危险废物污染预防措施 0.3
阳极氧化污泥和废液在企业内回收或送到有资质单位回收重金属，电镀污泥和废液在企业内回收

或送到有资质单位回收重金属，交外单位转移须提供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9
产品特征指

标
0.07

产品合格率保障措施 0.5

有槽液成分和杂质定量检测

措施、有记录；产品质量检测

设备和产品检测记录

有槽液成分定量检测措施、有记录；有产品质量检测设备和产品

检测记录

10 产品合格率 % 0.5 98 94 90

1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执行情况 0.2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废水、废气、噪声等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主要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12 *产业政策执行情况 0.2 生产规模和工艺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产业政策

13
环境管理体系制度及清洁生产

审核情况
0.1

按照 GB/T 24001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程序

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按照国

家和地方要求，开展清洁生产

审核

拥有健全的环境管理体系和完备的管理文件；按照国家和地方要

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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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清洁生产管

理指标

0.13
14 *危险化学品管理 0.1 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15 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管理 0.1

非阳极氧化车间废水不得混

入阳极氧化废水处理系统；建

有废水处理设施运行中控系

统，包括自动加药装置等；出

水口有 pH自动监测装置，建

立治污设施运行台账；对有害

气体有良好净化装置，并定期

检测

非阳极氧化车间废水不得混入

阳极氧化废水处理系统；建立

治污设施运行台账，有自动加

药装置，出水口有 pH自动监测

装置；对有害气体有良好净化

装置，并定期检测

非阳极氧化车间废水不得混入

阳极氧化废水处理系统；建立

治污设施运行台账，出水口有

pH自动监测装置，对有害气体

有良好净化装置，并定期检测

16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 0.1 危险废物按照 GB 18597等相关规定执行

17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0.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符合 GB17167标准

18 *环境应急预案 0.1 编制系统的环境应急预案并开展环境应急演练

注：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

1 阳极氧化生产线节能措施包括使用高频开关电源和/或可控硅整流器和/或脉冲电源，其直流母线压降不超过 10%并且极杠清洁、导电良好、淘汰高耗能设备、使用清洁燃

料。

2 “每次清洗取水量”是指按操作规程每次清洗所耗用水量，多级逆流漂洗按级数计算清洗次数。

3 减少单位产品酸、碱和重金属污染物产生量的措施包括：零件缓慢出槽以延长镀液滴流时间（影响氧化层质量的除外）、挂具浸塑、科学装挂零件、增加氧化液回收槽、氧

化槽和其他槽间装导流板，槽上喷雾清洗或淋洗（非加热氧化槽除外）、在线或离线回收酸、碱等。

4 自动生产线所占百分比以产能计算；对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电镀企业（车间）生产线自动化没有要求。

5 生产车间基本要求：设备和管道无跑、冒、滴、漏，有可靠的防范泄漏措施、生产作业地面、输送废水管道、废水处理系统有防腐防渗措施、有酸雾、氟化物、颗粒物等

废气净化设施，有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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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方法

5.1 指标无量纲化

不同清洁生产指标由于量纲不同，不能直接比较，需要建立原始指标的函数。












kij

kij
ijg gx

gx
x

k ,0

,001
)(Y （1）

式中， ijx 表示第 i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个二级指标； kg 表示二级指标基准值，其中 1g

为Ⅰ级水平， 2g 为Ⅱ级水平， 3g 为Ⅲ级水平； )(Y ijg x
k

为二级指标 ijx 对于级别 kg 的函数。

如式（1）所示，若指标 ijx 属于级别 kg ，则函数的值为 100，否则为 0。

5.2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通过加权平均、逐层收敛可得到评价对象在不同级别 kg 的得分 kg
Y ，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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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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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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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式 2）

式中， iw 为第 i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ij 为第 i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个二级指标的权重，

其中 1
m

1


i
iw ， 1

1




in

j
ij ，m为一级指标的个数； in 为第 i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个数。

另外， 1Yg 等同于Y ， 2Yg 等同于Y ， 3Yg 等同于Y 。

5.3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等级评定

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限定性指标评价和指标分级加权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在限定性指标

达到Ⅲ级水平的基础上，采用指标分级加权评价方法，计算行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根

据综合评价指数，确定清洁生产水平等级。

对电镀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对达到一定

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领先企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一般企

业。

根据目前我国电镀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列于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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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电镀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 评定条件

Ⅰ级（国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同时满足：

Y 85I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Ⅰ级基准值要求

Ⅱ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同时满足：

Y 85II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及以上

Ⅲ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满足：Y 100III 

6指标解释与数据来源

6.1 指标解释

6.1.1 单位产品每次清洗取水量

企业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单位产品需要从各种水源所取得的水量。电镀生产取水量，

包括取自城镇供水工程、地下水，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

地热水等），不包括循环用水和企业外供给市场的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而

取用的水量。

单位产品每清洗一次取水量是指单位面积（包括进入镀液而无镀层的面积）镀件在电镀

生产全过程中每次清洗用水量。

空调用水和冷却用水不包括在取水量指标之内，但是应有循环利用的措施；冷却用水如

用作电镀清洗水等用途则计入取水量。

6.1.2 金属综合利用率

金属利用率按公式（3）计算：

100
n

1i mmM

dST
U(%)

21

ii 
 


 （3）

式中：U—金属综合利用率；
n—考核期内镀件批次；
Ti—第 i批镀件镀层金属平均厚度，μm；
Si—第 i批镀件镀层面积，m2 ；

d—镀层金属密度，g/cm3；

M—金属原料（消耗的阳极和镀液中金属离子）消耗量，g；
m1—阳极残料回收量，g；

m2—其他方式回收的金属量（包括电镀污泥回收金属量），g；
“金属”意指用于电镀生产的金属阳极、金属盐或氧化物所含的金属元素。
对于合金镀层，只计算主金属的利用率。

6.1.3水的重复利用率

水的重复利用率，指电镀生产线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不包括空调用水。按公式（4）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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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R 



ri

r

VV
V

（4）

式中：R——水的重复利用率，%；
Vr——在一定计量时间内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m3；

V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取水量，m3。

6.2 数据来源

6.2.1 统计

企业的新鲜水的消耗量、重复用水量、产品产量、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量等，以年报或

考核周期报表为准。

6.2.2 实测

如果统计数据严重短缺，资源综合利用特征指标也可以在考核周期内用实测方法取得，

对间歇性生产的企业，实测三个周期；对连续生产的企业，应连续监测 72小时。
6.2.3 采样和监测

本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执行，并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监

测分析方法，详见《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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